
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广

电运通的全体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本着独立、客观、

公正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在仔细审阅了包括《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

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》在内的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及文件，

并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后，就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“一、《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》

等文件的内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

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二、本次交易无特定交易对方，不存在《企业会计准则 36 号—关联方披露》、

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中所规定的

关联关系，因而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三、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、公司

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（临时）会议、公司

2015 年度股东大会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。公

司各次董事会、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、表决程序以及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以及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。 

四、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，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

核心竞争力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本次购买重大资产综合考虑并全面评估了目标资产的资产状况、盈利水

平、品牌影响力、技术水平、市场稀缺性、协同效应等因素并于二级市场竞价成

交，成交价格公允，因此本次购买重大资产价格具有合理性，不会损害中小投资

者利益。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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